
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龙门廉洁文化示范基地线上参观基地（VR实景）制作服务采购项目询比采购文件

1.采购公告
	根据我单位采购计划安排，现拟采用 询比 方式采购 龙门廉洁文化示范基地线上参观基地（VR实景）制作 ，欢迎合格的供应商前来报价。
一、采购项目概况：
1.采购人：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服务内容：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3项（详细内容见本文件第5条 采购需求）：
（1）制作龙门廉洁文化示范基地线上参观展览馆（VR实景），包括共计5个场馆（孙晓梅故居、端履馆、正道馆、正身馆、家风馆）以及地图导览，拍摄场景不超过40个。
（2）拍摄制作1亿3千万像素画质的原片，负责后期合成制作VR实景，制作项目成品html在线连接，嵌入单位官网，于单位官网顺利上线运营并可正常使用。
（3）两年内负责该项目成品无偿保修工作。
3.采购预算：本项目实际结算金额根据中选供应商的单个场景报价计，合同期限内我单位如有本项目采购内容以外的特别需求，视具体情况另行协商定价。当前所需拍摄场景数量为预估场景数量，实际拍摄场景数量将根据实地拍摄所需进行相应调整，最终所需费用金额根据实际拍摄场景数量结合双方合同约定的相应单价进行支付，项目总价款不高于人民币2万元。
4.服务范围：本项目主要服务我单位龙门廉洁文化示范基地线上参观基地（VR）制作，为我方拍摄并合成VR实景，以html形式嵌入官网，上线使用。并提供为期两年的免费保修。
5.供应商资格要求：
1、 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
2、 营业范围应包含本项目所需服务。
二、获取采购文件的时间:
1.发售时间： 2020 年8月7日至 2020 年8月12日
三、采购响应文件提交等要求
1.提交截止时间： 2020年8月12日16时 0 分
2.提交地址：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303号交通集团大厦12楼办公室
3.开启时间：  2020 年8月12日16时 30 分
四、联系方式
1.采购人名称：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叶心如
地址：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303号交通集团大厦12楼纪检监察审计部
电话：0571-86789217
2.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审计部
地  址：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303号交通集团大厦12楼纪检监察审计部
电  话：0571-87567795






2.供应商须知
	序号
	条款
	内容及要求

	1
	定义
	（1）“需方”系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响应方”系指向需方递交询比采购响应文件的单位；
（3）“采购项目”系指询比采购文件中所要采购的项目。

	2
	响应方资格要求
	（1）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营业范围需涵盖采购所列服务。

	3
	采购文件获取
	本项目将采用 公告 形式邀请给供应商，公告时间为 2020 年  8 月7 日至 2020 年 8  月 12  日，请响应方在公告期内自行在需方官网下载采购文件，并于2020年 8 月12   日 16 时 0 分前将响应文件递交至指定地点。

	4
	响应文件递交
	（1）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0年 8 月  12 日 16 时 0 分；
（2）递交地点：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303号交通集团大厦12楼纪检监察审计部；
（3）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响应文件，将予以拒收（或作无效处理），需方均有权不受理。

	5
	询价文件的澄清、修改截止时间
	2020年 8 月 11 日 16 时 0 分前，需方有权对询价文件做出必要的澄清、修改。

	6
	评审时间及地点
	（1）评审时间：2020年  8 月  12 日 16 时 30 分；
（2）评审地点：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303号交通集团大厦12楼会议室。

	7
	评审方式
	本项目采用公开评审方式。

	8
	无效响应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响应文件被视为无效：
（1）在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以后送达的响应文件。
（2）应盖而未盖公章或盖非响应公司公章的；未装订、未密封；未有效授权、文件填写不完整或有涂改的响应文件。
（3）与采购文件有重大偏离及不完全响应采购文件的响应文件。
（4）响应文件未通过资格审查。
（5）响应报价高于最高预算限价。
（6）不符合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3.评审办法
（1）本项目采用询比采购方式，需方组织评审小组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对响应文件进行公开评审。
（2）评审小组对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进行资格审查和响应性初步评审；
（3）本项目评审采用最低价评分法，评审小组对通过初步评审的按照报价进行排序，并推荐最低报价供应商为候选成交供应商；
（4）评审小组根据评审结果编写评审报告。

4.合同草案
第一章  合同商务专用条款

	甲    方：
	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乙    方：        

	地    址：
	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303号交通集团大厦12楼
	地    址：  

	邮政编码：
	310014
	邮政编码：

	电    话：
	0571-87560611
	电    话：

	传    真：
	0571-87569992
	传    真：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朝晖支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1202022109900293332
	账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 龙门廉洁文化示范基地线上参观基地（VR实景）制作 项目及有关事项友好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本合同于  2020  年  8 月 xx 日，在 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 签订：
1 服务概况
1.1 服务内容：制作龙门廉洁文化示范基地线上参观基地（VR实景）
项目成品html在线链接 
项目成品上线公司官网且正常运行 
提供制作日起始后两年内无偿保修服务
1.2 服务地点：   杭州市富阳区龙门古镇   
1.3 服务明细（来源于报价单： 2020 年   月   日，询价编号：      ）
	序号
	名称
	预估数量
	不含税单价
	税率
	含税单价
	预估总价
	备注

	1
	孙晓梅故居
	6
	
	
	
	
	

	2
	端履馆
	4
	
	
	
	
	

	3
	正道馆
	4
	
	
	
	
	

	  4
	正身馆
	7
	
	
	
	
	

	  5
	家风馆
	6
	
	
	
	
	

	  6
	地图导览
	1
	
	
	
	
	

	合计
	
	
	
	
	
	
	


备注：本合同约定的不含税价格部分不因国家税率变化而变化，若在合同履行期间，如遇国家税率调整，则价税合计相应调整，以开具发票的时间为准。

2 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自  2020 年   月   日至  2022  年    月   日，共计     年。

3 签约合同价与计价方式
3.1 本合同采用下述第固定单价，预估总价，以实际发生结算种计价方式：
3.2 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         （大写             ）；

4 验收考核
4.1 验收方式，本合同采用下述第合同履行完毕一次性验收考核的验收方式 
4.2 验收标准详见本合同技术专用条款。

5 结算与支付
5.1 本合同服务款采用合同履行完毕并经验收合格后一次性结算的方式结算。
5.2 支付比例或金额
甲方在乙方完成初步素材拍摄（图片视频材料）后，支付合同含税总价款50%。
甲方在乙方完成VR制作，并交付产品，通过验收后，支付合同含税总价款50%。
5.3 支付时间及支付条件
除另有约定外，甲方将在完成服务验收及结算，并且收到乙方提供的下列支付凭证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
（1）乙方开具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具体详见附件二开票须知；                                    
（2）经甲乙双方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的《验收单》；
                  
6 保修期
6.1 保修期为制作开始日期后2年。
6.2 保修期内，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   12  小时内修复缺陷或损坏，不可抗原因造成的时间差异可与甲方进行协商。
7 其他
    本合同一式 捌 份，甲方执 肆 份，乙方执 肆 份，自双方盖章以及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8 联络方式
	甲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叶心如
0571-86789217
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303号交通集团大厦12楼纪检监察审计部
	乙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本页无正文，为《采购合同》的签署页）




甲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第二章  合同技术专用条款
一、拍摄内容
1、乙方拍摄制作1亿3千万像素画质的原片；
2、乙方不负责场地布置，仅提供摄影服务，甲方需要自行布置场地以及人员安排事宜；
3、由于个人审美主观差异及条件限制，乙方不接受非技术缺陷下的重拍需求；
4、拍摄过程中甲方如需增加服务项目，则按照（附件1）收费标准进行收费。
二、交付内容及时间
1、交付内容：
（1）项目成品html在线链接      
（2）乙方配合甲方将项目嵌入甲方官网      
2、交付时间：项目成品的交付时间为拍摄开始后  10  个工作日内。


附件一：项目价格           

项目价格明细

	序号
	项目
	数量
（预估）
	单价
	小计
	备注

	1
	孙晓梅故居
	6
	
	
	

	2
	端履馆
	4
	
	
	

	3
	正道馆
	4
	
	
	

	4
	正身馆
	7
	
	
	

	5
	家风馆
	6
	
	
	

	6
	地图导览
	1
	
	
	

	
	总计
	
	
	
	





附件二：开票须知

1.	甲方开票资料
名称：【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330000MA27U0B51D】
地址 、电 话：【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路303号301室0571-87560611】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朝晖支行1202022109900293332】
2.	开票要求
（1）发票信息需填写齐全，与实际交易相符；甲乙双方的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必须填写完整；乙方在合同、发票、付款申请中的名称、开户行及账号信息须保持一致。
（2）发票应字迹清楚，不得压线、错格，尤其是密码区数据或二维码数据；专用发票不得有折痕，表面不得有污渍；
（3）发票联和抵扣联需加盖发票专用章，印章需清晰，印章不得盖压到金额；由税局代开发票的，除加盖乙方发票专用章外，还需加盖代开税局的《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专用章》；
（4）单位、数量、单价必须填写完整，“单价”栏和“金额”栏分别填写不含增值税税额的单价和销售额；“税率”栏填写对应税率或征收率，“税额”栏填写对应计算的增值税税额，“税率”栏和“税额”栏不得出现“***”字样；单位、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应用中文表示，不允许仅用字母或英文表示；
（5）收款人、复核人、开票人必须齐全，且复核人、开票人不得为同一个人，不得为“管理员”字样；
（6）乙方应在发票备注栏注明合同号、订单号（如有）、折扣或运费金额（如有）；乙方开具的如是建筑业增值税专用发票，还应按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23号公告）规定，在备注栏注明建筑服务发生地县（市、区）名称及项目名称（劳务名称按合同内容填写）。
（7）汇总填开（单位为“批”）的发票，必须附有销售方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的《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并在发票的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栏注明“详见清单”字样。
（8）按订单结算的，原则上每一张订单开具一张发票，也可以多张订单开具一张发票，或一张订单开具多张发票，但不允许将不同的订单拆分再混合开在多张发票上。
3.	发票的种类、税目及税率
乙方应按税法规定向甲方开具合法、有效、税率正确的发票；如乙方已向税务机关申请并获得批准，按照相应的简易征收税率向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须提供经主管税务机关盖章的简易征收备案表。
4.	发票寄送与接收
乙方在收到甲方通知后开具发票，乙方应派专人或使用挂号信件或特快专递方式在发票开具后15日内送达甲方，送达日期以甲方签收日期为准；若因逾期送达造成甲方无法抵扣的，乙方应全额承担甲方无法抵扣的损失金额。
如乙方提供的发票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或本合同约定，或不能通过税务认证的，甲方有权拒收或于发现问题后退回，乙方应及时更换。
随发票同时送达的，还应包含合同要求的验收单据。






















5.采购需求

	序号
	条款名称
	具体内容

	1
	服务内容
	（1）制作龙门廉洁文化示范基地线上参观展览馆（VR实景），包括共计5个场馆（孙晓梅故居、端履馆、正道馆、正身馆、家风馆）以及地图导览，拍摄场景不超过40个。
（2）拍摄制作1亿3千万像素画质的原片，负责后期合成制作VR实景，制作项目成品html在线连接，嵌入单位官网，于单位官网顺利上线运营并可正常使用；
（3）两年内负责该项目成品无偿保修工作。

	2
	服务范围
	本项目主要服务我单位龙门廉洁文化示范基地线上参观基地（VR）制作，为我方拍摄并合成VR实景，以html形式嵌入官网，上线使用。并提供为期两年的免费保修。

	3
	服务方式和时限要求
	（1）响应方为需方拍摄并制作所需项目成品
（2）响应方应于2020年8月31日之前完成所有项目成品并上线运营。

	4
	保密
	对需方商业秘密和与本项目有关的非公开的信息、资料进行保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6.响应文件格式
响应文件应包括：
（1）响应书（附件一）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件二）
（3）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4）报价单（附件三）
（5）响应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本项目报价以人民币报价。报价为作为服务内容及相关要求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咨询费、差旅费、办公费用、利润、税费、风险因素等服务内容和范围所需全部费用）。为营造良性的竞争氛围和杜绝恶意的竞争行为，评审小组有权对报价的真实有效性作出判断。
7.其他内容
（1）响应文件需打印或用不褪色的墨水填写。响应文件的装订顺序应按本文件第6条顺序编制。
（2）所有响应文件正本均须由响应方盖章，并由授权代表签署。
（3）响应文件正本壹份，副本壹份。响应方应将响应文件正本和副本分别用信封密封，并在封面上写明采购项目名称、响应方名称及“正本”或“副本”字样。正本、副本同时提交给需方。
（4）如果响应方未加写标记，需方对响应方文件的误投和提前启封不负责任。
（5）响应文件的修改
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2020年8月12日16时0分）前（北京时间），响应方可以以书面形式向需方递交修改申请，需方同意后，响应方可对文件提出补充和修改，相应部分以最后的补充和修改为准。该书面材料应密封，由响应方代表签字。
（6）响应文件不得涂改和增删，如有错漏必须修改，修改处由同一签署人签字或盖章。
[bookmark: _Toc417288481][bookmark: _Toc503280563]（7）由于字迹模糊或表达不清引起的后果由响应方负责。





附件一
[bookmark: _Toc433113294][bookmark: _Toc503280564]询比响应书

致：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响应方全称）授权              （全名、职务）为全权代表，参加贵方组织的龙门廉洁文化示范基地线上参观基地（VR实景）制作采购项目有关活动，并参与询比评审，为此：
1．提供规定的全部响应文件；
2．响应方已详细审查全部响应文件，同意采购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
3．若中选，响应方将按采购文件规定履行责任和义务；
4．响应方按照贵方要求提供与其评审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并保证其真实性、合法性；
5．我方与本次评审有关的一切正式来往通讯请寄：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响应方名称：                          （公章）
全权代表签字：                    
[bookmark: _Toc503280565][bookmark: _Toc417288482][bookmark: _Toc290463858][bookmark: _Toc352918557]响应文件递交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bookmark: _Toc433113296][bookmark: _Toc503280566]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致：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响应方全称）法定代表人        授权             （全权代表名称）为全权代表，参加贵公司龙门廉洁文化示范基地线上参观基地（VR实景）制作（采购项目全称）询比评审，其在评审中的一切活动本公司均予承认。

                         法定代表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417288484][bookmark: _Toc433113302]
附件三
[bookmark: _Toc503280571]报 价 单


响应方名称：                              
项目名称: 龙门廉洁文化示范基地线上参观基地（VR实景）制作

本项目报价为人民币      元/场景(大写          圆),该报价已包含完成项目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咨询费、差旅费、办公费用、利润、税费、风险因素等本采购文件所述服务内容及工作要求等的所有费用。



                                    响应方（盖章）：


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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